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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準確性
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
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
何責任。

首長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SHOUGANG CONCORD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

（「本公司」）
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 521）

公　佈

本公司謹此指出中程科技正建議自願撤銷其股份於創業板之
上市地位。於本公佈日期，中程科技由本公司持有約 71.3%。
本公司的股東及準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謹提述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由本公司及中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（「中程科技」）發表之聯合公佈。於Made Connection Limited（本公
司之全資附屬公司）提出自願性股份交換建議藉以收購中程科技
的全部已發行股份（「股份」）後，中程科技未能遵守香港聯合交
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 11.23條有關維
持公眾持股量最低為 25%之規定，而股份亦自二零零六年四月四
日起暫停於創業板（「創業板」）買賣。有見及此，中程科技正建
議自願撤銷股份於創業板之上市地位。中程科技將就此事宜於今
日發表公佈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中程科技由本公司持有約 71.3%。本公司的股東
及準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

2

除上文所述者外，本公司的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確認目前並無任
何有關擬進行收購或變賣之磋商或協議須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
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23條予以披露；此外，董事會亦不知悉有
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股價的事宜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09條的一般
規定予以披露。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曹忠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曹忠先生（主席）、張文輝先生（副主席）、
周哲先生（董事總經理）、資三德先生（執行董事）、陳健勇先生
（執行董事）、謝振聲先生（執行董事）、陳正方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
梁順生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陳華𠋥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簡麗娟
女士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黃鈞黔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及梁繼
昌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組成。

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。


